口試申請檢核(114.12.19)
	項目
	檢核項目~請逐一確認

	1
	論文考試線上申請

	2
	系統上服務單位請填 服務公司及單位名稱(大學+系所)

	3
	會議室請先和系辦工讀生預約並至系統登錄

	4
	印出學位考試申請書及聘函

	5
	研究生參加學位考試申請書印出紙本
經本人及指導教授核章

	6
	碩士生研究成果紙本
經本人及指導教授核章


以上備妥依序
1. 研究生參加學位考試申請書紙本
2. 碩士生研究成果紙本
3. 聘函紙本(幾位口委有幾張)
送至系辦劉助教彙辦。

[bookmark: _GoBack]
· 申請時間：（第一學期）以論文考試日前25天向系辦提出申請辦理。
 (第二學期如下截止日期前) (第二學期註冊組申請截止為115.07.10) 。
	提出申請截止日
	擬舉行學位論文口試日

	5/10前
	6/1 - 7/31

	6/10前
	7/1 - 7/31

	6/30前
	7/20 - 7/31


(校方規定至少前20天通過本系學術委員會議後送至註冊組，請依本系規定日期提出) 
論文考試線上申請後，將研究生參加學位考試申請書印出紙本及碩士生研究成果紙本經本人及指導教授核章後，將研究生參加學位考試申請書紙本、碩士生研究成果紙本及聘函紙本送至系辦劉助教彙辦。
· 口試委員：碩士班為3～5位，博士班為5～9位，三分之一需為校外委員。(系統上服務單位請填服務公司及單位名稱（指導教授不需填寫），由系統直接列印每位口委一張)
· 會議室請先和系辦工讀生預約並填妥在申請書上。
· 碩士生研究成果需為碩士論文規劃考核通知書或發表於國內、外有審查制度之專業期刊或國內、外研討會全文論文至少一篇。
